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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證史的合理性與限度：
從陳寶箴死因研究說起*

周　 洋

［提　 要］ 　 在近年來較爲熱門的陳寶箴死因研究中，詩文證史的運用出現了爲探清歷史事實而陷

入以多元詩文解讀相對抗的膠着狀態，已超出詩文證史作爲方法來求證史實的合理性與限度，這對

於具體事實真相的考察頗顯有心無力。 而這種膠着狀態的出現，根源於相關可靠性史料的匱乏，同
時也與研究者對互證法應用於文史研究之別的關注不足脫不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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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陳寶箴死因研究成爲近代文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劉夢溪、鄧小軍、張求會、胡迎建、
馬亞中、李開軍、茅海建、陳斐等皆曾各抒己見，① 頗爲一時之盛。 陳寶箴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1900）卒於江西南昌，其子陳三立記述其死因爲“忽以微疾卒”，②這是有關陳寶箴之死最早有信

可徵的記載，一直亦無人有疑。 1980 年代初期，宗九奇披露了戴遠傳的《文錄》，其中有陳寶箴係被

慈禧賜死的說法。③自此之後，學人便對陳寶箴的死因有了不同看法，出現病卒說與賜死說的學術

論爭，尤以對賜死說的相關論述廣起爭議。 劉夢溪、鄧小軍、陳斐皆曾花大氣力撰文闡述賜死說之

合理性，認爲陳三立所記實爲微言，進而在文章中對陳三立等人的詩文進行闡釋，尋找能夠指向賜

死一事的線索，力圖將陳寶箴爲慈禧賜死一事坐實。 但由於戴遠傳《文錄》對賜死一事的記載本身

存在諸多疑點，劉、鄧等學者對陳三立等人詩文的解讀又存在一些牽強附會與過度闡釋處，故其結

論並不能令人信服。 因而便有學者如李開軍、茅海建等人撰文商榷，重申病卒說的合理性。 如此一

來二去，作者隊伍學術水準既高，發表平台如《文史哲》、《中國文化》等在學界的影響力亦大，遂使

得對陳寶箴死因的探討逐漸熱門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此項研究中所主要憑借的研究方法，爲詩文證史。 學人在賜死說與病卒說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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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交鋒，便主要圍繞對陳三立等人的詩文解讀而展開。 以文學研究而言，詩文解讀既是本體研

究，亦是重要方法。 以史學研究而論，詩文解讀則多作爲方法而存在。 但如欲以主觀性色彩頗濃的

詩文解讀，來求證尙存疑點的史實真相，自不免出現因真相唯一而多元解讀難於並存的情況。 這項

研究中亦存在此種問題。 研究者似乎忽略了詩文證史的局限，以致於陷入以主觀性較強的詩文闡

釋相對抗的方式來探求史實真相的誤區，超出了詩文證史在求證史實一途上的合理性與限度。 陳

寶箴之死此一史事，歸根到底應從史實研究本身出發，尊重現存的確切史料，維持其子陳三立“忽
以微疾卒”的原判。 筆者不揣冒昧，擬從陳寶箴死因研究中側重使用詩文證史的因由入手，充分體

察學人爲廓清此樁史事的良苦用心，在此基礎上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並嘗試發表個人的一些

粗淺意見。

一、陳寶箴死因研究中使用詩文證史的主要因由

圍繞陳寶箴是病卒還是爲慈禧賜死這一問題而展開的相關研究，以詩文證史作爲主體論證方

法的主要因由，即緣於直接相關的可靠史料匱乏。 桑兵曾言：“研治近代中國的政治史事，常有事

出隱祕，相關各人均不留記錄，公開文書又多爲官樣文章，欲求實證，戛戛乎其難。 而愈隱祕之事，
因爲事關重大，又不得確切的消息來源，坊間傳聞愈多，相互歧異，真僞難辨。 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

局，接連發生廢立、歸政、建儲、保皇、勤王等多項祕事，即使在風雲變幻、絕不尋常的近代中國史上

也顯得相當異常。”④而因“濫保匪人”被革職的陳寶箴，其生命的終結便發生在“風雲變幻、絕不尋

常”的庚子年，事件本身確也合乎桑先生所謂之“事出隱祕”，相關人士的記錄絕少，僅陳三立於《巡
撫先府君行狀》中記載其“忽以微疾卒”，並有“不孝不及侍疾，僅乃及襲斂，通天之罪，鍛魂剉骨，莫
之能贖”⑤的徹骨之痛。 於此可見，陳寶箴在南昌逝世時，陳三立並未經歷其父彌留之際的相關情

境。 但對於陳寶箴係病卒，曾任其幕僚的鄒代鈞與陳三立之姻親范當世均不言有異，⑥而官方文獻

中也留有陳寶箴病逝的記載。⑦然而在庚子年極爲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下，獨居僻地的陳寶箴突然

過世，坊間傳聞亦爲數不少。 在戴遠傳《文錄》的相關賜死記載之外，尚有宋恕在光緒二十六年庚

子四月致孫仲愷信中所言之“榮、剛又下密電於江西，着將陳寶箴中丞就地正法，其餘稍涉帝黨者，
無不着令嚴拿”。⑧但在此信之末，宋恕又言：“閣下欲知其詳，可買本年正、二月《同文滬報》及《中
外日報》、《蘇報》、《國聞報》、《天南新報》、《閩報》、《亞東時報》、《遊戲報》等細閱，便知其詳。”⑨據

此推斷，宋恕信中所言榮、剛二人下密電着將陳寶箴正法一事，實源於當日報章所載之消息。⑩由此

可見，不論是戴遠傳《文錄》所記、宋恕致孫仲愷信中所言，抑或當時報章所載情形，關於陳寶箴下

世之因，都指向慈禧密諭，與陳三立所謂“忽以微疾卒”毫不相干。 在賜死與病卒兩說之外，坊間相

傳陳寶箴的死因尚有吞金自殺與飲白鶴血身亡等說法，皆捕風捉影，不足爲憑。
相較於支持病卒說有關材料的至親、僚屬之言與官方文獻記載，佐證賜死說的相關史料則基本

脫離不了傳言的性質。 不論是戴遠傳《文錄》所記、宋恕致孫仲愷信中所言，或是當日報章所載之

消息言論，都只能算作傳聞，而不能遽奉爲信史。 特別是像《文錄》中所謂“寶箴北面匍伏受詔，即
自縊。 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后”之類的說法，文字記述頗同於小說故事，繪聲繪色，如其親見，
可疑處甚多，且又是生無旁證，死無對證。 茅海建即認爲：“宗先生所引的這一條記載，本屬荒誕不

經，然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本是荒誕不經之年，多有荒誕不經之事”，“但我個人以爲，此說過於

離奇，似爲不可採信”。與此同調者，有余英時、胡迎建、汪叔子、張求會、馬亞中、李開軍等，皆認爲

賜死說材料疑點重重，不可遽信。 當然，信者亦有之，陳柏生、劉夢溪、鄧小軍、陳斐等，皆認爲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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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巡撫先府君行狀》之“忽以微疾卒”實爲微言，而戴遠傳《文錄》所記之賜死才是真正的事實真

相。 持賜死說者所一再強調的，即是密旨賜死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因而其基本無視持病卒論者關於

史料真僞的考辯。 誠然，鑒別史料亦非易事。 陳寅恪曾指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流於

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
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能遮罩個人情感與主觀成見的“等量齊觀”，已頗覺挑戰人之

常情，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詳辨而慎取”，合內證與外證對史料擇真棄假，確然也是誠乎其難。 無

論是主張賜死說者，還是堅持病卒論者，都找到了支撐自身觀點的證據，相互辯駁雖已極其細緻，但
仍處於互不相讓的膠着狀態。

細審賜死說之緣起，其觀點實由流言之附會而起。 持賜死說諸學人所依據的原始材料，也主要

是戴遠傳《文錄》中所記尙待證實的一家之言，流衍至今，亦無切實的新材料可資佐證。 而回到庚

子年西太后濫殺朝臣的歷史情境，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也爲各種傳言的產生提供了現實基礎。 此

年舊曆六七月間，張蔭桓與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先後被明詔處死，坊間有關慈禧欲殺

之而後快的的大臣中，陳寶箴之外，尙有翁同龢。 嚴復在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1902 年 2 月

5 日）《與張元濟書》二十通之第十三中有言：“即如老西，既到長安，即欲以待張南海者待翁常熟，
榮垂涕而言不可。 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動，榮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卻此獠；此雖出於爲

己，然朝廷實受大益，可謂忠於所事矣。”即述及慈禧欲殺翁同龢而爲榮祿所阻一事，但未言明其

消息來源，真僞不知。 而此前的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五（1900 年 8 月 29 日），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載

“於山居外鑿一義井”，以備自了。 嚴復所記與翁同龢鑿井以備自裁兩相對照，自不免引人聯想，
畢竟作爲曾經的帝黨領袖，慈禧確有非殺之不可的充分理由。 只是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革職歸

里並交由地方官嚴加管束，至光绪三十年（1904）卒於家，翁同龢的老成凋謝排除了其爲慈禧所殺

的可能性。
反觀陳寶箴被賜死之傳言，則頗乏史實基礎。 慈禧欲殺翁同龢，因其爲帝黨領袖。 欲殺張蔭

桓，則是因其一方面曾參與戊戌維新之舊恨，另一方面則因其辦理外交聯絡洋人之新仇。 殺五大

臣，則因其對外主和，對內主剿。 皆忤逆當日慈禧意志。 而陳寶箴既非帝黨，戊戌政變後即被革職，
對朝局已無甚影響，況且其尙有榮祿這位交情甚厚的權臣在朝。 從現有史料的研究基礎來看，慈禧

缺乏置其於死地的理由。 但與翁同龢的自然凋謝以破傳言不同，陳寶箴的死亡極爲突然，至親骨肉

亦未能親見。 再加上其子陳三立在其死後所表現出的異常哀痛，以及《巡撫先府君行狀》一文中的

諸多隱諱之詞，都難免使人對陳寶箴的真正死因有所聯想。 但限於直接相關性史料的稀缺，亦頗難

印證。 在此情形下，從陳三立等相關人士的詩文中尋找蛛絲馬跡，便顯得十分重要，由此詩文證史

即成爲此類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 在諸位學人對陳寶箴死因研究中的相關史料已進行過充分考

證、辨僞的情況下，本文擬不再討論史料真假及運用，而着重對此類研究中因使用詩文證史所產生

的問題做一探討。

二、史實研討上的不客觀：詩文解讀間的碰撞與對抗

在偏於主觀性的文本解讀過程中，解讀者對作者寫作時歷史語境、心理活動等方面的把握已屬

艱難，更不用說那些因爲解讀者自身的學養、見識、經驗，而在閱讀感受中所產生的代入感和解構

感。 持賜死說與病卒說的學者們大都在文章中對陳三立等人的相關詩文進行過不同的解讀，或自

證，或辯駁。 若僅就文本解讀自身而言，這種闡釋的多元化並無多大問題，但當這種多元化闡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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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目標指向陳寶箴死因的史實論證時，對文本的個人感受便成爲論證中的主要依據，如此一來就

難免會陷入以文本解讀來對抗文本解讀的主觀性誤區，既在評判標準上缺乏客觀性，亦容易在觀點

交鋒中互不相讓，難以達到證明或證僞的目的。 這種誤區的出現，表面上看是因爲解讀者對詩文閱

讀感受的不盡相同，但究其根本，還是源於學人在直接相關性史料稀缺囿限下的不得已而為之。
李開軍《陳寶箴賜死考謬———與劉夢溪、鄧小軍兩先生商榷》一文，已經對劉夢溪、鄧小軍之

於陳三立等人的詩文在闡釋上的一些訛誤與過度處，作了比較細緻的駁辯。 筆者詩學功力尚淺，不
敢大言對陳三立詩歌的解讀不偏不倚、正合詩人本意，但在筆者看來，陳斐《陳寶箴爲慈禧密旨賜

死說再考辨———從陳三立“門存”詩談起》（以下簡稱“陳文”）一文中對陳三立“門存”詩的解讀，
雖然有其合理之處，但對陳寶箴爲慈禧賜死之說的深信，卻也先入爲主地影響到了其對陳三立詩歌

的闡釋。 在陳文所給出的解讀之外，陳三立“門存”詩《遣興二首》確然存在着於史實與詩人心境兩

合的、別樣且合理的解讀方式。 陳文解讀雖未必有誤，但以解詩來對抗解詩的方式去尋求史實真

相，很難取得證明或證僞的預期效果。 錄陳三立《遣興二首》如下：
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 正有江湖魚未膾，可堪簾几鵲來喧？ 嘯歌還了區

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 我自成虧喻非指，筐床芻豢爲誰存？
刺繡無如倚市門，區區思繞牧牛村。 曉移觴榼溪橋穩，晨聽篝車田水喧。 俯仰已迷蘭

芷地，伶俜余吊屬鏤魂。 江長海斷風雷寂，陰識雄人草澤存。

第一首的首聯“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陳文解爲陳三立以九霄蒼鷹棲身於荆棘

之鄉野自況，“比喻自己曾在朝廷任職，志存高遠，但現在被打擊冷落，拼得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寧

居處”。然而，此二句用以形容庚子國變中帝后西狩時的困窘境況，也合乎詩意。 況且九天爲天之

最高處，若說陳三立以九天之上的蒼翮比喻自己，就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而言，似乎并不恰當，
未免有大逆不道之嫌。 庚子年夏間“拳匪”禍起，八海兵戈入京，帝后西逃至陝西，至此年臘月二十

六日，清廷始下《罪已詔》。 詔中有言：
試思乘輿出走，風鶴驚心。 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后，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

不如氓庶。 不知爲人臣者，亦嘗念及憂辱之義否？

所謂“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不如氓庶”，十六字道盡帝王逃難的辛酸。 想帝后當日

於兵荒馬亂中避難求生，受風霜之苦，一路飲食居用已是衣破食粥，落魄困苦之窘況可想而知。 陳

三立此詩作於光緒二十七年冬，此時兩宮仍未回鑾。 故將詩中之“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的
“九天蒼翮”理解爲陳三立對帝后西狩途中所遭風霜落魄的喻指，也符合詩意。 此詩頷聯，“陳文”
解爲詩人“自己正想着回鄉歸隱，豈料喜鵲飛到簾幕和几案旁邊來聒噪，莫非又有什麼喜事（形勢

或有轉機）？”筆者也深同此意。 但“陳文”對此詩頸聯“嘯歌還了區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的解

讀，筆者卻有不同看法。 陳文將“呼吸憑回紙上魂”解爲剪紙以招詩人亡父之魂，固然可作爲一種

闡釋角度，但此聯也可以理解爲陳三立在鄉間閒居時的生活狀態。 詩人有感於蜩螗淩夷的國事日

非，便以長嘯歌吟排遣心中憤慨，所謂“嘯歌還了區中事”；同時也每日讀書，任憑書中古人之英靈

在短促的呼吸之間往來，所謂“呼吸憑回紙上魂”是讀其文而想見其人的意思。 尾聯用莊子典，意
爲國家社稷尚且前途未卜，方床美味又爲誰而設呢？ 按此思路通觀此詩，首聯寫對兩宮西狩所遭風

霜之苦的擔憂，頷聯寫閒居之際聞喜鵲聒喧所聯想到的國勢復回之望，頸聯寫閒居中嘯歌與讀書的

生活狀態，並透露出心境的抑鬱與憤懣，尾聯則再次抒發對國內局勢難定的隱憂，意蘊較爲深廣，亦
符合陳三立爲詩心繫社稷的一貫風格。 如按陳文所言，強調此詩之“紙上魂”係爲其亡父招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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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曲折隱晦而又感傷無力的意境而言，亦有道理。 但筆者之解讀，卻也能對詩情詩境作出較爲通

達的詮釋。 既然如此，又何必生硬地將詩中難於理解處往賜死一事上靠攏呢？
第二首詩的前兩聯意思較爲顯豁。 起句“刺繡無如倚市門”典出《史記·貨殖列傳》：“夫用貧

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陳三立用此句，意在引出自己對隱居生活的喜

愛，所謂“區區思繞牧牛村”。 至於“曉移觴榼溪橋穩，晨聽篝車田水喧”一聯，則是詩人對鄉間悠閒

生活狀態的描摹，並無可爭議的地方。 筆者與陳文對此詩在解讀上的分歧，主要在頸聯“俯仰已迷

蘭芷地，伶俜余吊屬鏤魂”兩句的闡釋上。 “蘭芷地”，本於屈原《離騷》，正如陳先生所言，“當指楚

地湖南”。 陳寶箴於光緒二十一年撫湘，推行維新，陳三立以公子身襄贊，湖南實爲陳氏父子平生

志業所在。 但陳文對“屬鏤魂”的理解，筆者亦有別種說法以合其詩意。 按“屬鏤”典出於《左傳·
哀公十一年》所載“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指吳王夫差以屬鏤劍賜死伍子胥事，後世流衍，
“屬鏤”遂成爲忠臣爲君主所殺之典實。 陳文對“屬鏤”一典的理解，側重於忠臣爲君主所殺的具體

方式，即賜死，並舉李廌《天封觀將軍柏》與劉基《錢塘懷古得吳字》中的詩句作例證。 但“屬鏤”一
典所應強調的，並非是忠臣爲君主所殺在細節呈現上的具體方式———賜死，而應是勠力謀國、卻不

爲君主理解以致死不瞑目的忠臣遺恨，正所謂“屬鏤忠恨騰騰”。毫無疑問的是，“屬鏤”一典所指

的今典應當與清季忠臣被殺相關。 但陳文遽認爲其對應之今典就是陳寶箴被賜死，應當脫離不了

其對戴遠傳《文錄》所記賜死之說先入爲主的深信。 按，庚子亂後，清廷迫於列強壓力，曾下詔處死

所謂“首禍”諸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諭有言：
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

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 以致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

可遏。 復主令魯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

躪，生民塗炭。

莊王載勳、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及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被賜令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正

法，禮部尚書啟秀、徐承煜被即行正法。 貝子載瀾、載漪被定爲斬監候，加恩發往新疆終生監禁，協
辦大學士剛毅斬立決。而陳氏父子真正受誅連的事件是戊戌政變。 政變後，陳氏父子遭革職“永
不敘用”，且陳三立朋輩如譚嗣同等四章京等皆被處死。 從戊戌維新至庚子國變，尙不足兩年時

間，國內局勢幾已不可收拾。 此間閒居江寧作爲旁觀者的陳三立，面對沉淪國勢與曾經志業抱負的

盡數東流（“俯仰已迷蘭芷地”），一時感觸之下，回憶起往昔引頸就戮的諸友與列位大臣，他們勠力

謀國卻死難瞑目的忠臣遺恨，才是此時詩人憑吊“屬鏤魂”的深沉所在。 說到底，還是出於對國事

衰頹的痛心疾首。 然而忠臣就戮，國本不可謂不傷，國勢又有誰人可起而振之？ 此詩尾聯所謂“江
長海斷風雷寂，陰識雄人草澤存”，意即目前動亂局勢雖已暫趨於平穩，但詩人卻暗暗看出民間尚

有雄傑之人存在。 此間所透露出對國勢難回的某種隱憂，便與其憑吊“屬鏤魂”忠臣遺恨的憂心國

本一脈相承。 故此有理由認爲，此處之“屬鏤魂”，可以指代戊戌以來被處死的英魂。 如將其指代

限定於已在九泉之下的陳寶箴，當然也能體現“屬鏤”一典所代表的忠臣遺恨，於全詩詩意亦能貫

通。 但在此詩確有別樣合理之文本釋義存在時，將對其的解讀定於一尊，來力證陳寶箴確爲慈禧所

賜死，便頗爲不妥。
故此，在陳寶箴死因研究中，因相關可靠性史料的缺失，利用詩文證史的方法去解讀陳三立等

相關人士的詩文，希冀以此來尋找能夠對某一說法證實或證偽的線索，這種方式雖然具有觀察視角

和研究思路上的啟發，但在此過程中解讀者對詩歌文本多樣內涵的偏於一端，雖常可自圓其說，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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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在論證史實時出現較強的主觀性闡釋之間的對抗，往往並不能達到預期的論證目的，已超出

詩文證史作爲方法在求證史實一途上的合理性與限度。 故筆者認爲，在新的有力證據未出現之前，
對於陳寶箴死因的推斷不宜過細，以詩文闡釋來確定此一史實的方式也不宜再用，待有較爲堅實的

新材料出現，能爲“重建或還原歷史本相，並且進一步回到歷史現場，深入體察相關人事背後的複

雜關係和人物的心路歷程提供了契機之時”，各方再來論劍不遲。

三、文史研究中運用互證法應當有別

詩文證史、史證詩文，以及所謂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包括錢鍾書的連類互證法，講的都是

不同材料之間互證互釋、互相發明和對比參照的研究方法問題。 此類方法的本質，在於研究者要以

審慎而銳利的眼光去辨別各種材料之間的真僞與聯繫，對其進行系統貫通，進而用以說明論證，有
着極其高明的融通意識。 也正是得力於這種融通意識，此類互證法才得以盡可能地破除不同領域

之間的壁障，從而取得較爲通脫的見解。 確然，以詩文證史的方法，通過解讀陳三立等人的詩文，發
掘其文本所包含的新義，有助於打破陳寶箴死因研究中被幾則史料固定化了的、通常只能作出無關

痛癢之猜測的舊程式，在豐富的文本闡釋之中蘊含了創新的可能性，這是其積極意義所在。 正如范

文瀾所言：“近代文史分家是應該的，因爲文史各有廣泛的領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
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截然分開文史，確實也抹殺掉了部分潛在的創新意識與可能性。

但在互證法的運用過程中，很難避免對某些材料先入爲主的深信和對反面材料的視而不見。
就陳寶箴死因研究而言，持病卒說的學者，根據已有的官私文獻，致力於考辨賜死說相關材料的可

疑之處，但尚能做到對反面材料相當的重視。 而持賜死說的學者，則深信陳寶箴爲慈禧賜死的說

法，致力於以詩文解讀來推翻陳寶箴至親僚屬記其病卒的言之鑿鑿。 由此導致的弊端，則是主賜死

論者在施展詩文證史之際，基本對反面材料視而不見，且在對陳三立等人詩文的解讀中存在着一種

既定的預設目的，往往趨向於將詩文中一些極富歧義性的文字，向着有利於佐證賜死說的方向去闡

釋，造成了有意的誤讀，這基本上偏離了互證的本意。 以賜死說相關材料爲依據解詩，再將解讀所

得之結論反過來用於佐證賜死說，難免有循環論證之弊。 且以對陳三立等人詩文之解讀作爲主要

論據進行的論證，極具主觀傾向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文本解讀之間的交鋒，而證明解讀上的孰

是孰非，存在着相當的難度。 故以其來驗證陳寶箴之死這一客觀事實，也是極難奏效。
互證法在應用於文學與史學研究時須有不同，不能忽視文學與史學的學科界限。 有學者曾言：

“文學與史學各有領域。 文學工作者運用文史互證方法，仍以文學爲歸宿。 史學工作者運用文史

互證方法，仍以史學爲歸宿。 文學意境與史學意境有別。”相較於史學研究中重史實、重邏輯，以
理性精神爲主體的求真求確，文學則更趨於感性。 這並不是說文學研究中不重史實、不講邏輯、不
講理性，在文學研究中，史實、邏輯與理性也非常重要，但就文學與史學的整體性分野而言，文學更

趨於感性。 文學創作者在書寫文本時，是以一種審美化的修辭路徑對客觀世界進行認知，而非偏重

事實、邏輯等概念路徑的認知。 相較而言，這種認知方式往往要來得較爲快捷，且從客觀物質世界

中得到的認知元素也更爲豐富，當然也更加富於感性。 即如被奉爲信史的《史記》，其中對史實的

框架描述固然有信可徵，但其人物傳記部分的諸多情節、對白等細部描摹，則無疑是司馬遷調用想

像力來彌合歷史語境的一種合理的再創造，已然屬於文學視域。 這種史家想像，雖然包含着相當的

“了解之同情”，又“必在一定的時空之內，並且須受證據的限制”，但在對材料的處理方式上，實
際上更近於偏主觀性的寓意之文，而遠於偏客觀性的紀事之史。 至於文學作品的書寫，與現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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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相合者，也實在比比皆是。 故此，力圖尋繹詩文通解的史證詩文，絕不能一味“專主考據，以致

佳詩盡成死句”。而旨在使歷史情狀纖毫畢現的詩文證史，亦不可汲汲於“遠犬吠聲，短狐射影”

而盡多穿鑿附會。
因此，筆者以爲，以互證的方式來研究文學與史學，在對互證材料的使用和解讀上，應當且必須

有所區別。
其一，在對文學文本的性質認知上，要對其中現實書寫與審美特性的分野給予充分重視。 以素

來號稱“詩史”的杜詩而言，在宋代詩學中就曾出現過諸如探討唐代酒價、鹽價幾何，柏樹之高度腰

圍幾何等，關涉到文學描寫與歷史事實關係的問題。 杜詩中對酒價、鹽價以及柏樹高度腰圍的描

寫，就文學研究而言，多數情況下應視其爲審美上的一種慣用語，或一時用事之語，即便杜詩所言酒

價一斗需三百青銅錢的說法與事實上的酒價有異，也不必苛責老杜有失實錄精神，這便算是守住了

文學的意境。 若就史學研究而言，就要在將詩歌當作史料來閱讀的處理方式之外，對其文學色彩與

美學功能保持充分的警惕，明確其作爲輔料的地位。 以詩文之描摹來印證歷史細節固然可以，但應

以其所言爲參考而廣求多方參證，並對所得史料進行精準辨別，守住史學的意境。
其二，在對詩文解讀作爲本體還是方法的指向上，文史研究亦需有所區別。 在文學研究中，詩

文解讀既可以當作本體來進行鑒賞與細讀，也可以作爲一種方法輔助於文學史寫作，二者互涵互

攝，關係平等且相互制約。 但在史學研究中，詩文解讀的本體色彩便應大大減弱，而要側重於方法。
畢竟詩文富於感性，內涵豐富，與理性精神統攝下重史實、重證據、重邏輯的史學有所不同。 若僅就

文學研究而言，以詮釋學的觀念，駕馭想像力，對文學文本進行解構與重建，只要不是虛無縹緲，不
知所云，應當說對於豐富作品內涵、打開研究視野及擺脫常規思路，都具有一定意義。 但於史學研

究的語境中應用互證法，則當謹守詩文解讀作爲方法論的工具屬性，要對文本的客觀性給予足夠的

重視，努力避免不顧作者創作之時地心境而肆意馳騁的想像，追求一種較爲客觀、合理、通透的內涵

解讀。 當然，要達成這種解讀，需要很深的解讀功力和足夠的材料支撐，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材

料的窮盡與精細化處理的並舉，相信也會有着不俗的功效，亦如程章燦所言：“文本也有可能開拓

視野，這既依賴於文本收聚的完備程度（數量），也有賴於文本處理的深細程度（質量）”。

由此大略言之，如果做文學研究，需要使用史料來參證某些問題，對材料的解讀與使用，則不妨

求寬。 而若是做史學研究，需要利用文學材料來參證某些問題，對材料的解讀與使用就應當求嚴。
當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論，還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對陳寶箴死因的考察，基本上屬於史實探求之

研究。 因此，在利用詩文來參證歷史事實時，必須對資料的鑒別與使用採取從嚴的方式。 要尊重既

有史料，亦應當懷疑既有史料，但不應該因陳三立等人的詩文中存在着某些具有多元化闡釋的成

分，便固執相信其中一種而擯棄其他，以此來懷疑既有史料。

結　 語

作爲一種利用不同材料來打開視野、擺脫常規思路的方法，互證法有助於從多角度開拓研究視

域，自經乾嘉學術之研煉以來，就深爲有識者所重，流衍至今，已成爲中國學術傳統中一份極其寶貴

的思想資源。 在陳寶箴死因研究中，部分學者以陳三立等人的詩文爲突破口，力圖用詩文證史的方

法將陳寶箴因何而死一事察明，表現出求真求確的學術追求。 如能將陳寶箴死因定案，不僅對於近

代史研究有一定價值，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對其子陳三立與其孫陳寅恪詩文的解讀。 陳三立、陳
寅恪的詩歌風格皆較爲隱幽，心思流露並不十分顯豁，且常在詩文中寓有隱痛，再加上文字表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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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幽微曲折，使其意旨難於準確把握，造成了解讀的困難，故闡釋過程中的誤讀在所難免。 如

能察明陳寶箴的真正死因，便可以避免在解讀陳三立、陳寅恪詩文時，對其中部分較爲模糊的意旨

產生誤讀。 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持賜死說與病卒說雙方多採取的詩文證史方式，是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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